
临床能力培训中心虚拟仿真实践教学平台

使用与管理细则
为规范和加强虚拟仿真实践教学平台使用与管理，提高

实验教学质量，更好地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特制

定本细则。

第一条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旨在通过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基本技能、专业技能和创新创

业能力。不仅要科学合理的运用虚拟仿真技术，更要努力吸

收科学技术发展和教学改革的新成果，改革实验教学方式，

更新实验教学内容，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第二条 中心根据实验教学计划和实验教学大纲的规定，

承担实验教学任务， 统一安排开发实验课程和实验项目，

完善实验教学指导书和实验教材，安排实验指导教师和实验

准备人员，保证实验教学顺利进行。

第三条 创造条件加大向师生开放实验室力度，特别是

网络实验室的开放，大力强化实验设备的自制研究、实验教

学和管理的学术研究，积极开展学术、技术交流活动，活跃

实验教学和管理的学术氛围。

第四条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的选择要符合人才培养目标

的总要求；严格遵照“虚实结合、相互补充、能实不虚”的

原则，合理选取有利于激发学生实验兴趣的实验实训项目，

同时又兼顾条件可能性与投资可行性的经典实验实训项目。

第五条 注重网络维护和实验准备，确保实验平台的正

常运行。师生均需做好实验预习和实验准备，熟悉实验教学



平台的使用方法，熟悉已有的课程资源。同时做好实验反馈

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类汇总，促进虚拟平台数据和资源的

更新与改进。

第六条 实验课教学要注意落实安全制度、考勤制度、

信息制度的实施。

（一）各门实验课的教师上第一次实验课时，必须结合

本中心的具体要求讲解规章制度、安全事项等；

（二）严格考勤，对无故缺席的学生以旷课论处。对因

请假而缺席实验内容的学生，须另行安排时间予以补课；

（三）实验结束，教师、实验技术人员须填写当次《实

验教学工作日志》，如有使用仪器设备，教师或学生须填写

《仪器设备运行记录》。

第七条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考核原则上不进行书面考

试，教师可按照课程教学目标，自行设计考核方式，一般可

以选用在线测试、实验报告、随堂操作、设计制作等方式，

结合学生平时实验情况，综合评定课程成绩。

本规定由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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